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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振興三倍券 × 台灣 Pay × 土銀 早鳥加碼回饋。 

二、 活動期間： 

(一) 綁定期間：自民國(以下同)109年 7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二) 台灣 Pay消費期間：自 109年 7月 15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三、 活動對象：於土銀(以下稱本行)官網登錄振興三倍券時，綁定方式選擇「行

動支付-台灣 Pay」之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  

四、 活動內容：凡持卡人於 109年 8月 31日(含)前之消費達振興三倍券回饋條件

者，加碼送新臺幣(以下同)300元回饋金，限量 10,000名，額滿為止。 

五、 活動限制及兌領方式： 

(一) 本活動於達回饋名額上限時即停止，並公告於本行官網，本活動將依符合

活動資格持卡人交易時序核計回饋資格。 

(二) 本行將於數位「振興三倍券」發放後 7個日曆日內(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

日)，統一將回饋金撥入至持卡人「第一筆消費所使用之台灣 Pay綁定金融

卡帳戶或信用卡 (金融卡帳戶及信用卡均有使用時，優先退款至金融卡帳

戶)」，如係信用卡，回饋金限抵扣消費帳款，持卡人不得要求轉發現金或

申請溢繳款領回。 

六、 活動注意事項： 

(一) 振興三倍券回饋條件：持卡人至符合振興三倍券之適用店家刷卡消費滿

3,000元，並獲得振興金 2,000元。 

(二) 早鳥禮限「刷卡消費日」於 109年 8月 31日(含)前始符合資格。 

(三) 本活動持卡人結帳交易筆數及金額計算係以金融卡帳戶/信用卡交易計

算，若因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等情形，該筆交易將不列入回饋計算

範圍。 

(四) 若於活動期間至回饋金入帳前，金融卡帳戶/信用卡有停卡（含信用卡強制

停用、申請停用、掛失不補發）、無效卡、延滯繳款、到期不續卡、取消交

易或違反金融卡帳戶/信用卡契約等情事者，則視同放棄回饋權益。 

(五) 本活動持卡人資格不得轉讓予他人，亦不得要求變更回饋內容或折換現金。 

(六) 本行就本活動持卡人之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保有審查之權利，經查核

若有不符本活動之規定者，本行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得追回回饋金。 

(七) 持卡人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紀錄，皆以本行之

電腦系統之紀錄與認定為準。 

(八)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兌領之持卡人，經查證屬

實者，本行有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並得保留法律追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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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持卡人已充分知悉且同意就本活動提供之個人資料，本行僅於本活動範圍

內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行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無需另行通知，亦有權對

本活動之所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 

(十一) 持卡人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視為同意接受本活動所有規範內容，如有

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行為，本行有權取消其活動回饋資格。 

(十二) 本活動相關說明詳見本行官網、FB粉絲團及 LINE官方帳號等。 

(十三) 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本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以本行官網活動訊息頁

面為準。 

(十四)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4.72%-14.52%，循環利率之

基準日為 109 年 4 月 10 日；每筆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

加上新臺幣 150元。其他費用查詢請洽本行網站。 

(十五) 有關本活動之任何問題，請與本行客服中心聯絡（02）2314-6633。 


